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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3D 第2017129期

浙江销售2731334元，返奖额1438729元。本信息若
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7年5月16日

中奖号码: 销售总额:42733118元
奖等

单选

组选3

组选6

新投注方式中奖额为􀏑10713元

浙江中奖注数

1075

896

0

每注奖额(固定)

1040元

346元

173元

5 6 6

福彩15选5
常规号 (无需排序)

第2017129期 投注总额：576372元

09 10 11 13 15

奖池累计76.108万元滚入下期。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
据为准。 2017年5月16日

奖级

特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中奖条件

中5连4（常规）
5个号全中（常规）
中任意4个号（常规）

中奖注数

0
153
5902

奖金

0元
1211元/注
10元/注

福彩双色球
第2017056期
全国销量:317424132元 浙江销量：25377006元
中奖号码:红色球(● ) 蓝色球(★)

本期我省中5注二等奖（杭州2注，嘉兴、金华、台州
各1注）。奖池累计6.9798亿元滚入下期。
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7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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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中奖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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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中奖注数

8注

184注

900注

49707注

973032注

7690564注

奖金

7367832元/注

128686元/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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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元/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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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7年5月18日 登公告又有新招啦！

上平安浙江网（http://www.pazjw.gov.cn/）首页

右侧“浙江法院公告系统”注册账号吧！

您可以自助上传公告，还能通过支付宝缴公告

费！

审核通过的公告，刊登日期、版面位置都能一目

了然哦，赶紧动手试试吧！

嵊州市森星针织制衣有限公司：张小红、张
松英、吴连芹等63人与你单位工资争议一案，本
委已依法受理。因无法向你单位送达应诉通知
书和开庭通知书，现特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嵊劳人
仲案字〔2017〕第 086 号应诉通知书和开庭通知
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10日即视为送达。本委
定于2017年6月12日下午三时在嵊州市劳动人
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庭（嵊州市剡城路369号
二楼）开庭审理此案，请按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
将依法缺席裁决。

特此公告
嵊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7年5月18日

仲裁公告

齐玉彩：
你尚未履行我局于 2016 年 11 月 04 日对你作

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杭江
卫医罚[2016]1104 号），因无法以直接、留置、邮寄
等方式将行政处罚决定的《催告书》送达于你，我局
现依法催告公告。

现要求你于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10日内，
将罚没款叁仟元、加处罚款 叁仟 元缴至中国建设
银 行 所 属 杭 州 市 各 营 业 网 点（机 构 代 码
0030801007）。如不履行上述义务，本机关将依法
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如你对此有异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强制法》的有关规定，可在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十
日内到 杭州市江干区卫生监督所（地址：杭州市江
干区董家桥路 100 号，电话：0571-86463077）进行
陈述和申辩。

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经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杭州市江干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2017年5月18日

《催告书》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关于兰溪齐家贸易有限公司资产的处置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以下简称：“我司”】拟处置以下资产，特发布此公告。
表一：债权资产（包括债权项下的担保权益）：

该债权资产的交易对象须为在中国境内注册并合法存续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或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应
具备注册资本、财务状况良好等条件；交易对象不得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
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人员、参与资产处置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
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
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

有受让意向者请速与我司联系商洽。任何对本处置项目有疑问或异议者均可提出征询或异议，征询或异议的有效
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至2017年8月18日。

联系人：胡先生 联系电话：18989870229
邮件地址：hukun@coqamc.com
通讯地址:杭州市上城区长生路58号西湖国贸中心402-403
邮编：310006
特别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本公告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至2018年5月8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7年5月18日

序号

1

债权项下抵押物情况简介：1. 浙江泰基工贸有限公司位于兰溪市游埠镇下俞村的工业房地产，房屋建筑面积合计5806.13平方米，土地使用权面积17064.7平方米（约25.6亩）。 2. 浙江泰基工贸有限公司位于兰溪市游埠镇永兴路的工业房地产，建筑面积合计1892.63平方米，土
地使用权面积合计3031.20平方米（约4.6亩）。

债权名称

兰溪齐家贸易有限公司

所在地

兰溪

币种

人民币

本金

29996900元

利息

861900元

担保情况

保证+抵押

当前资产状况

停业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吴向明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与吴向明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
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
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吴向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与吴向明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吴向明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

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60日内联系吴向明协商还款或债务重组。
特此公告

浙商资产联系电话：0579-85507889；吴向明联系电话：13808210276；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吴向明
2017年5月18日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
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7年4月13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吴向明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
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

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
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
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单位：万元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合计

债权行

工商银行杭州分行

工商银行杭州分行

工商银行杭州分行

工商银行杭州分行

工商银行杭州分行

工商银行杭州分行

工商银行杭州分行

工商银行杭州分行

工商银行杭州分行

工商银行杭州分行

借款人名称

义乌市怡蒙化妆品有限公司

义乌市碧水蓝日化商行

义乌市金琪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义乌市雅仕针织袜业有限公司

义乌市博海进出口有限公司

义乌市琳丰饰品有限公司

义乌市飞雪文具商行

义乌市金通日用品有限公司

义乌市亚太纺织品有限公司

浙江美亚天奴服饰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17年4月13日）

借款合同编号

2014年义乌字第3877、3951号，2015年义乌字第0033、0035、0080、1884、2015号

2015年义乌字第3020、3283、3286号

2014年义乌字第3864号、2015年义乌字第1740、1758号

2014年义乌字第4001、4012、4045、4047号

2014年义乌字第2639、2698、2998号，2015年义乌字第0492、0493、0495号，2015
年展字0055、0056、0057、0077、0078、0079号

2015年义乌字第0314、4004号

2015年义乌字第0119、2550号

2015年义乌字第1316、1331、1393、2570、2571、2921、2922号，2015（EFR）00009、
00011、00021、00022号

2015年义乌字第3191、3194号

2015年义乌字第04328号

本金

2,419.69

586.60

54.42

2,199.88

2,940.00

289.99

337.62

0.00

2,000.00

1,973.93

14,628.08

欠息

420.19

88.72

26.37

319.67

383.17

35.45

64.26

0.0

241.32

246.80

抵押、担保人

义乌市碧水蓝日化商行、周忠民、翁杭娟、陈思进、周勤香

义乌市依晨食品有限公司、义乌市怡蒙化妆品有限公司、陈思进、周勤香、骆洪波、周有香、周忠民、翁杭娟

金志明、朱国有、傅惠英

浙江中盛物流有限公司、陈泽勇、赵荩卿、王玲英、金冰艳、金冰倩

义乌市华伦包纱有限公司、俞英红、俞红娟、万旭升、沈燕芳、俞凌云、陈青娟、骆平、陈雪英

林建锡、包春节

义乌市森娜袜厂、冯晟、骆一飞、王江义、蒋美珍

金诚、傅佩娟

浙江可元包装材料有限公司、上海可元包装材料有限公司、义乌市印刷包装有限公司、义乌市三禾毯业有限公
司、季敬勇、季玲玲、季忠民、黄小琴、陆考福、方秋桃

浙江可元包装材料有限公司、上海可元包装材料有限公司、安徽美亚针纺有限公司、季忠民、黄小琴、傅洪星、
陈海娟

（2017）浙0102民初1125号
杭州本港餐饮有限公司、寿建光：本院受理原告

上海擎天现代农业专业合作社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因你们去向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
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期限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及开庭传票、外网告知书、廉政监督卡、
诉讼须知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交答辩状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
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满后第3日上午9时30
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2民初1740号

天璞（杭州）珠宝有限公司、金昂新、吕小平、金铭
峰：本院受理原告安邦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
天璞（杭州）珠宝有限公司、金昂新、吕小平、金铭峰、第三
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因你们去向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期限通知书、民事裁定
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上午9时15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四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9937号

陈长彬、杭州欧顿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俞威涛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们送达（2016）浙0106民初9937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130、132、133号

汪凤珍：本院受理徐永花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三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7）浙 0106 民初
130、132、13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8516号

王建忠、王建红:本院受理杭州德有和投资有限公
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
送达（2017）浙0106民初851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10053号

吴嘉滨、边杏园：本院受理杭州古田汽车销售服
务有限公司诉吴嘉滨、边杏园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们送达（2016）浙0106民初10053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8541号

徐逸峰：本院受理郑永胜诉徐逸峰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6）浙0106民
初854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9236号

张朝恩、沈淑芬：本院受理原告黎万俊诉被告张
朝恩、沈淑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次日起15日和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
日上午09:0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621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10675、10676号

张仲凯、杭州卓凯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浙江卓凯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浙江华峰科技开发有限
公司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两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们送达（2016）浙0106民初10675、10676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1434号

浙江国石城文化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广
播电视集团诉你方广告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要求
判令立即支付原告拖欠的广告款、利息及承担本案诉
讼费等，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
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下午
14:3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2730 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
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2426号

郑曙康：本院受理原告戴茂余诉你方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原告诉请要求判令立即偿还原告借款本金及
逾期利息等，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
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上午9:1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730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
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0450号

郑涛：本院受理（2017）浙0106民初0450号原告
田佳凤诉被告郑涛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和30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2327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
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5542号

任玉琴：本院已受理原告吴永方、戚爱凤诉你物权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证据和开庭传票。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的
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17年8月15日上午9：
00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5621号

耿天厚：本院对原告林玲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108民
初562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1341号

黄佩秋：本院对原告江美琴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108
民初134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3390号

浙江特趣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潘添翼：本院对原告
裘大利诉你们请求变更公司登记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民事判决书[案号：
（2016）浙0108民初3390号]。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裁判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91民初3476号

郑东：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保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诉被告郑东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191民初3476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陆兴丰：本院受理原告冯瑛瑛诉被告

陆兴丰、江苏三汇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中国
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京中心支公司机动车交
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期满后第4日14时（遇法定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铁路运输法院
（2017）浙0127民初74号

王奕、余丽娟：原告尹凯诉被告王奕、余丽娟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本院（2016）浙0127民初7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
一、被告王奕、余丽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返还
原告尹凯借款50000元并支付逾期利息2630元（已算至
2016年12月19日，自2016年12月20日起至付清之日止
的利息，按年利率24%计付，于同期支付）。二、被告王
奕、余丽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尹凯
因主张债权所支付的律师代理费3000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190元，公告费650元，由被告王奕、
余丽娟负担。

限你们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立案庭领
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书将发生法律效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